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0〕35号

关于对梁河县第十五届政协委员第五次会议

第10号提案的答复

江余昌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抓好稳定烟区、严禁烟田无序流转工作的建议》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感谢您对全县烤烟产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。

2.您提出的《关于抓好稳定烟区、严禁烟田无序流转工作的建议》提得很好，很及时，符合烤烟生产实际，此项工作的开展十分必要和迫切。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产季烤烟生产工作，针对2021烤烟产季产业争地异常突出的实际，2020年5月11日，下发了《中共梁河县委办公室、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<梁河县“蔗区、烟区”种植规划指导意见>精神的通知》（梁办通〔2020〕10号）；8月25日县政府组织召开烤烟工作专题会议，对2021产季烤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建立了烤烟种植任务落实完成率及排序通报制度，有效推进了烤烟种植任务的落实。 

再次感谢您对全县烤烟产业的关心支持，同时希望您继续对全县烤烟产业发展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、 616612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23日

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3日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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